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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１

证券简称：蓉胜超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７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５８

，

６１６

，

２５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１．５６％

。 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一、 公司已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１５９

号文批准，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８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８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１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

、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１３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８

，

２６８

，

７５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目前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５８

，

６１６

，

２５０

股。

二、 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本公司股票上市前，股东珠海市科见投资有限公司、亿涛国际

有限公司（香港）、冠策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现上述承诺均已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５８

，

６１６

，

２５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１．５６％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珠海市科见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７９１，１５０ ２５，７９１，１５０

２

亿涛国际有限公司

（

香港

） ２１，３１５，０００ ２１，３１５，０００

外资法人股

３

冠策实业有限公司

（

香港

） １１，５１０，１００ １１，５１０，１００

外资法人股

合计

５８，６１６，２５０ ５８，６１６，２５０

四、其他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占

用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

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１－１４

号双环传动二楼

培训中心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７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６．３３％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同时见证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作出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傅羽韬、王鑫睿

３

、结论性意见：双环传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０ 月３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７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３８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８．６０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０９０

，

２７０

，

８１４．５９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０７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城

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新邱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

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证券”）及两家开户银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城建支行开设的账号

为

２１００ １６９７ ０２４０ ５２５０ ２９３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该专户中

５１２

，

９３３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甲方山东蓬莱募投

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其余

２８７

，

０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新邱支行开设的账号为

０７１０

０００３ １９２４ ８０４６ ５３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９０

，

２７０

，

８１４．５９

。

该专户中

２９０

，

２７０

，

８１４．５９

元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二、 公司和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

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平安证券应

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

查与查询。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的保荐代表人韩长风、刘铮可以随时到开

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

安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

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

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

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

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平安证券三方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６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限期治理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中国证券报》等媒体刊载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

限期治理决定的公告》，披露了子公司湖南中冶美隆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南中冶美隆”）实施环保整治，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停产的事项。

该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湖南中冶美隆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当地环保部门的

指导下，组织整改，现已完成主要环保配套工程施工，初步具备生产试运行

的条件。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常德市环保局向湖南中冶美隆下发了《关于湖南

中冶美隆纸业有限公司申请部分纸机试运行的批复》（常环函【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

同意湖南中冶美隆进行试生产、对环保设备进行试运行调试；试运行时间为

三个月，自通知之日起执行。 到期必须向常德市环保局申请污染治理设施竣

工验收，否则常德市环保局将依法予以处罚。

湖南中冶美隆目前共有四条生产线， 其中已建成三条， 一条尚在建设

中。 已建成的三条生产线中，湖南中冶美隆将启动二条生产线进行试生产，

对环保设施进行试运行调试；另外一条将继续停产，待湖南中冶美隆通过污

染治理设施竣工验收后，方可恢复生产。

湖南中冶美隆将尽快完成环保设施的试运行调试，达到治理要求；争取

在试运行期间内早日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

湖南中冶美隆需通过污染治理设施竣工验收后， 方可完全恢复正常生

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 公司收到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

通知书， 在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２０１０

年第五批项目一次设备

／

材料 （招标编

号：

０７１１－１００ＴＬ００５

）的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为此项目第十三分标“铁塔”的中标人，共中

２

个包，中标总价为

３０８９．４９

万元。 公司将按要求与项目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此次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代理机

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网上发布了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４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 注册资金

２

，

０００

亿元。

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２００９

年第一、二、三、五、六批项目主设备

／

材

料中标人，

２００９

年中标总价为

￥３２

，

７０２．５７

万元。 目前，上述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３０８９．４９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７．２１％

。 合同的履行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０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９９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６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７．００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２９４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授权公司董事

会在本次首发获得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后，根据核准和发行的

具体情况，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办理完成了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号：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２１４

（未变）；公司名称：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未变）；住所：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福州软件园产业基地（未变）；法定代表

人姓名：鲁峰（未变）；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７

，

７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０

，

３７０

万

元。 公司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为：计算机及网络软件

开发服务；计算机硬件技术服务；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 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未变）。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５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４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６０

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２０１０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１３

号

《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２８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成后，依据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对公司上市后适

用章程中涉及上市批准日期及文号、注册资本、公司股本结构及信息披露刊

物等相关条款进行最终确认，并向公司所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章程的

备案登记及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完成了章程备案

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７０７００４００００７６６８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合资、

上市）。

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１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收到的土地补偿款签订的相关协议介绍

根据公司整体搬迁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公司与沈阳市铁西区工业改造

指挥部就收回本公司土地事宜签定协议，约定将本公司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

华南街

５４

号的

６４

，

４１４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含附属物）及水电配套

设施（指地下管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全部收回，协议约定按照

３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进行补偿，补偿费用总计

２２５４４．９

万元。

二、本次收到土地补偿款的金额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到上述协议的补偿款

２０００

万元，公司收到上述

协议的土地补偿款共计

１

亿元（前三期补偿款共计

８０００

万元，公司已公告，详

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

２０１０－０３１

）。

上述款项公司已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公司将在收到余下相关补偿款后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０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顺特阿海珐电气有限

公司企业名称及实收资本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与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公司合

资设立的顺特阿海珐电气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在合资公司双方股东

出资资产到位后， 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分所出具验资报

告，向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申请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同时，基于“顺特电气”是中国干式变压器行业最著名的品牌之一，为更

有利于发挥这一品牌优势，促进合资公司市场开拓和业务发展，经合资公司

双方股东同意，将合资公司名称由“顺特阿海珐电气有限公司”变更为“顺特

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向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申请名称变更登记。

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核准上述变更登记

事项，变更后合资公司名称为“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

１４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合资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９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在北京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实现公司的战略布局， 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变更高档商业票据印刷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在

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入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在北京设立全资子

公司，其中

５５００

万元来源于募投项目“高档商业票据印刷生产线项目”部分募

集资金，

４５００

万元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部分变更高档商业票据

印刷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和《对外投资公告》。

目前，公司已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鸿博昊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鸿博昊天”），并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鸿博昊天正在办理印

刷经营许可证，待行政许可部门批准后，再完善经营范围，并进行工商变更登

记。 鸿博昊天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

３

号

２

幢

３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尤友鸾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系统、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电子产品的技术开

发；销售计算机软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特此公告。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华

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华泰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华泰证券

将代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销售业务。

华泰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 均可办理投资者基金账户开户

和基金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华泰证券各营业网点

２．

华泰证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

华泰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华

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山西证券将代理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基金代码：

５１０１８０

）的销售业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告，以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确认山西证券为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基金的一级交易商。

山西证券在以下

２９

个城市的

５５

个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等业务：太原、长治、阳泉、大同、运城、朔州、离石、汾阳、忻州、晋中、临汾、

介休、晋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西安、宁波、福州、绍兴、无锡、大

连、济南、石家庄、焦作、广安、南宁。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山西证券各营业网点

２．

山西证券网站：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３．

山西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10-047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开始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刊登了《绿景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组相关事

宜，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刊登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

重组申报材料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事宜。

风险提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

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所持

停牌股票（中航重机）恢复采用

市价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的相关

规定，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

对旗下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

中航重机（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６５

）采用“指

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的有关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中航重机复牌。 根据中航重机复牌后的市场状况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的收盘价格，

本公司认为，采用市价估值方法更有利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中航重机恢复采用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公司也可采用其他合理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并将及时公告，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